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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與兒童有關工作的性罪行紀錄查核：臨時動議》的意見 

 

過去幾年有不少案件涉及性罪犯在出獄後，再申請任職與兒童

有關的工作，並透過工作上的接觸，對兒童進行侵犯，這些個

案實在令人痛心。因此，本人非常贊成政府設立與兒童有關工

作的性罪行紀錄查核機制。 

 

眾所周知，性侵犯對兒童影響深遠，現存的法律漏洞有必要堵

塞，保護我們的下一代。法改會亦已提出建議，讓僱主可以查

核從事與兒童有關工作的員工，是否有性罪行紀錄，以加強保

障兒童。本人不明白，政府何以不作立法方式，而是以臨時措

施，落實有關查核機制。保障兒童免受侵犯是成人以致政府的

職責，用臨時措施的方式，有敷衍之嫌，是害怕在立法會不能

通過嗎？事實上，法改會的有關建議很公平，已顧及有性犯罪

紀錄人士的更生權利，讓僱主及家長能夠在完全知情的基礎

上，自行決定是否聘請曾因性罪行被定罪的人任職與兒童有關

工作。曾干犯性罪行人士即使不能夠從事與兒童有關工作，仍

有其他機會任職其他工種工作，讓他們重新融入社會。有關機

制若然立法， 本人相信任何黨派的立法議員都不會留難，會一

致通過支持，落實查核機制。 

 

古有名言，亡羊補牢，補牢焉可臨時，臨時有其局限性，時效

一過，狼會重來，屆時又會亡羊，得不償失，多此一舉，只有

切切實實地補牢，才是上策。我們必須盡一切努力去減低性侵

犯兒童的風險，有必要推行措施，防範曾干犯性罪行人士再次

對兒童進行侵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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